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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3/2021_2022_2001_E5_B9_

B4_E6_B3_95_c80_203165.htm 第一部分 法学基础理论 一、名

词解释： 1．法的预测作用：预测作用是指人们根据法律可

以预先估计人们的相互间将怎样行为以及行为的后果等，从

而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合理的安排，法之所以有预测作用，是

因为法具有规范性、确定性的特点。 2．私法：有关公私法

的划分早在古罗马时期就由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有关

公私法划分的标准素有争论，但现代法学一般认为，凡属个

人利益、个人权利、自由选择、平权关系的法即为私法。私

法领域遵循“法律不禁止就是允许的”原则。 二、判断题：

1．√。2．√。3．×。4．√。5．×。6．×。7．×。8．

√。9．×。10．×。 11．×。12．×。13．×。14．×。15

．√。16．√。17．×。18．√。19．√。20．√。 三、简

答题： 答：两者的区别在于：(1)两者的考察基点不同。法的

规范作用是基于法的规范性特性(法的主体部分是法律规范)

进行考察的，即根据法是一种调整人的行为规范这一基本事

实。法的社会作用是基于法的本质、目的和实效进行考察的

。(2)两者的作用对象不同。法的规范作用的对象是人的行为

，这里的“人”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包括自然人和

社会组织。法的社会作用的对象是社会关系，即人与人的关

系以及社会化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技术法规所调整的对象)

。(3)两者的存在方式不同。法的规范作用是一切法所共同具

有的，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法都具的规范作用；而法的社会

作用则依不同的类型、不同的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而



形成差别。(4)两者所处的层面不同。这是由两者的考察基点

不同所决定的，规范作用是社会作用的手段，社会作用则是

规范作用的目的，规范作用具有形式性和表象性，而社会作

用则具有内容性和本质性。(5)两者发挥作用的前提不同。实

现规范作用的前提是颁布法律，即把法律告诉人们，法就能

发挥规范作用；而实现社会作用的前提是法律被运用、被实

施，它要通过人们的法律行为或产生一定的法律关系。前者

是在静态中发生的，后者是在动态中发生的。 四、论述题： 

答：司法权的性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司法权在国家

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司法权是判断权。具体如下： (1)司法权

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 司法权是执行立法机关法律的一

种权力，主要是指审判权。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奴隶社会早期，国家的权力基本上不存在分工，更

不存在分权制衡的体制。行政权与司法权密切结合，没有严

格划分，而是所有的国家权力集中在君主手中，奴隶制晚期

，虽出现专门的审判机关，但最高统治者仍然集立法、行政

、司法大权于一身。封建社会时期，虽然司法审判制度进一

步发展，司法功能加强了，但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司

法都是从属于行政，审判并不是独立的。国王或皇帝掌握着

中央司法大权，决定对案件的裁判，特别是重案件的裁判。

在地方，则是地方行政长官或封建领主执掌司法权。司法脱

离行政，实行独立审判的历史任务，是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来

并付诸实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思想家们对封建的政治

制度和司法制度进行了深刻有力的批判，他们创立了权力分

立学说，以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模式构筑了资

产阶级国家的政治体制。从此，司法权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



权力，与立法权、行政完全脱离开来。在此后的二百多年中

，权力分立理论和分权制在欧美西方国家得到了充分的实践

。 我们知道，西方诸多国家不同程度地、典型或不典型地实

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我国的国家权力划分与分工同

西方的“三权分立”有严格的区别。西方“三权分立”体制

下的司法独立体制与我们的司法体制也应该有原则上的区别

。但是，西方国家的司法独立体制和具体的司法制度中不乏

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因素。 (2)司法权是判断权。 司法权与

行政权有实质性差别，司法是一种判断，而行政是一种管理

。判断属于思维范畴，管理属于行动范畴。所以，它们属于

不同性质的权力。 古今中外，司法(虽不一定都是独立的权

力)都被作为判断权。中国历来官方或民间对法官有推事、判

官之称谓，这也说明在古代就已认识到司法具有判断性的特

质。英语中称法官为judge，此词作名词解，又通评判人，可

指称有判断功过能力的人；还作动词解，直接指审判、评判

、裁判、判断、断定。 行政权只是执行权；它是具有管理性

质的权力，而严格区别于作为判断性质的司法权。判断是一

种“认识”，而管理则是一种“行动”。 “司法权是判断权

”的命题其实无需论证，因为它是一个事实，我们只是将它

加以阐释；它是一个常识，我们只是把它加以强调；它是一

个真理，我们只是将它加以重申。 司法权的性质要求其在体

制上的独立性。司法公正要求有独立的司法，关键是独立于

行政。为了保障公正的司法必须从外部、内部两个方面着手

： (1)内部保障。司法独立的内部机制是一个“司法制度”的

问题，即司法主体在审判活动中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司法

对内独立于什么”的问题。其中包括：法官与合议庭的关系



，法官与法院的关系，法官与上级法院的关系。 (2)外部保障

。这实际上是一个“宪政制度”上的问题，即司法机关在国

家结构体系以及政治秩序中的位置问题。也就是“司法对外

独立于什么以及怎样独立”的问题，包括司法与立法机关，

司法与行政机关，司法与政党，等等关系。这些问题带有根

本性，它直接决定司法权的独立与公正行使。 第二部分宪法

学 一、名词解释： 1．附带性审查：是指司法机关在审理案

件过程中，因提出对所运用的法律、法规和法律性文件是否

违宪的问题，而对该法律法规和法律性文件所进行的合宪性

审查。附带性审查往往以争议事件为前提，所审查的也是与

诉讼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法律性文件。它是宪法实施保障的

一种方式，与宪法控诉相对应。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

是我国的政体，是共和制政体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具体说

来是指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

原则，组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基

础产生其他国家机关，组成统一协调的国家政权机关体系行

使国家权力，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一种制度。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

的基本形式，具有优越性。 二、选择题: 1．B2．ABD3．A4

．B5．ABD 6．A7．CD8．AC 9．BC l0.ABCD ll.ABD 12．C 

三、分析题： 答：我国宪法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

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

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

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这一规定体现了宪法规范所具有的一

些主要特点： (1)最高权威性。宪法规范的最高权威性是指宪

法规范的地位和效力高于其他法律规范。在整个国家的法律



体系中，宪法是母法、基础法，其他法律都必须以宪法为制

定的依据，因而宪法规范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处于最高的地位

。同时，虽然所有的法律都有法律效力，但宪法规范的法律

效力最高，其他法律规范不能与宪法规范相抵触，否则无效

。而且在一切国家机关、各政党、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

全体公民必须遵循的所有行为规范中，宪法规范是最根本的

行为规范。本题的规定实际上规定了宪法是根本的活动准则

，体现了最高权威性。 (2)原则性。宪法规范的原则性是指宪

法规范只规定有关问题的基本原则。而且在文字表述方面，

宪法规范也非常简明概括。本题中的规定，实际上是一个很

原则的规定，只是确立了一个基本的原则，而且文字表述也

很简练。 (3)无具体惩罚性，一般国家的宪法本身并没有具体

的惩罚性规定。本题中的规定就体现了这一点，它只是规定

公民应该如何，并无具体的制裁措施。 第三部分中国法制史 

一、填空题：1．汤刑 九刑 2．刑部 都察院 二、判断题：1．

√2．×3．×4．√5．×6．√7．√8．×9．×10．× 三、

单项选择题：1．D2．C3，B4．C5．B6．A7．B8．D9．C10

．B 四、简答题： 答：《唐律疏议名例》规定：“诸断罪而

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

以明重。” 这句话实际上是有关刑罚适用的总则性规定，具

体说来就是刑罚适用上的“类推原则”。其含义为：对法无

明文规定的犯罪，凡应减轻处罚的，则列举重罚处罚的规定

，比照从轻处断。凡应加重处刑的犯罪，则列举轻罚处刑的

规定，比照从重处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